
连日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

局巡特警大队对新入职的辅警进行

岗前培训，内容包括警务队列训练、

警用器械使用等，集中提升新辅警的

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通讯员 何文斌 林昊 摄

特警培训新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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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邱锦 通讯员 卢俊

本报讯 11月22日14时30分，

由浙江省司法厅、省普法办、浙法传媒

集团共同主办的法治村里话“共富”之

“法助共富 法护平安”专项行动系列

网络直播第九站，走进磐安榉溪村，用

镜头带领大家来看这个千年古村焕发

出的法治新颜。

这里是江南最大的孔子后裔聚居

村落，被称为“孔氏第三圣地”。不久

前，司法部和民政部共同发布拟命名

的第九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名单，该村榜上有名。

村标志性建筑桂川桥上，布置了

“法律三字经”等法治元素，已成为村

民茶余饭后休闲的法治长廊，也是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为主题的法治

文化公园的一部分。这个公园内设

法治典故、法治书简、宪法展示、法治

宣传栏、法治屏风等景观小品，将法

治文化和儒家尚德文化融合，颇具磐

安特色。

“遇纠纷，莫行狂，村调节；和为

贵，慈孝爱，应弘扬”，村道墙上挂着木

质版村规民约，和边上挂着的孔氏家

训一起，约束着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培

育文明乡风。镜头移向调解室内，这

里正在处理一起村民矛盾纠纷。依托

“一村一警+山城管事”，这里实现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开设在村里的蓝莲舫研学基地也

要去看一看，这里经常举办儿童法治

讲座、法治手绘、家庭教育研讨等一系

列法治教育活动，一年吸引十余万人

次，带动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也

带动了当地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

磐安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周

良政在直播中介绍，磐安一直结合本

地茶文化、药文化等，把民主法治村创

建与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持

续加强基层法治建设。

“孔氏第三圣地”焕发法治新颜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宣国华

本报讯 “小徐同学这次科学考

试成绩不错，在班里排名前十。”22日

下午，衢州市衢江区某中学的初一班

主任郑老师打电话给区教育局副局长

饶俊，反馈小徐同学最近的学习情况。

家住农村的小徐今年12岁，父亲

没有正当职业，整天游手好闲，母亲很

早就离家出走，后在外地成家，小徐从

小由爷爷奶奶照顾。小学毕业后，小

徐便不再上学，有时候甚至三四天不

回家，在外还有了小偷小摸的行为。

“像小徐这样因各种各样原因而

辍学的青少年，我们调查摸底发现，全

区有41名。”饶俊介绍，一个问题青少

年的背后往往是一个问题家庭。今年9

月24日至30日，小徐在奶奶的全程陪

伴下，参加了衢江区第2期“成长训练

营”。10月8日，小徐在饶俊的陪护下，

去学校办理了复学手续。班主任介绍，

回到学校后，小徐的学习态度有了很大

转变，多门学科成绩在班级中上水平。

“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

家庭”，“成长训练营”由衢江区委政

法委牵头，区教育局、区关工委会同

区公安、检察、团委、妇联等11个部

门以及相关乡镇（街道）联合开设

的。训练营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的办法，针对每个孩子的具体情

况，精准制定帮教培训课程，适时提

供心理辅导，引导孩子们重返课堂。

“并不是参加了‘成长训练营’就

万事大吉了。”衢江区委政法委常务副

书记刘伟锋介绍，对于重返课堂的孩

子，区里还出台了“教师家访、家长校

访，家庭自查、派出所协查”的“两访两

查”机制，并落实属地乡镇（街道）“一

对一”“多对一”暖心帮扶；同时，建立

“一户一案”“一生一案”孩子成长档

案，全面掌握孩子成长动态，全程跟

踪，直至毕业。

小莉是个初三女生，出生农村的

她从小没了父亲，母亲长期在外打工，

只有外婆照顾她。今年上半年，小莉辍

学了。“成长训练营”第一期开始前，工

作人员特地找到小莉的母亲，说服她回

来一起参与培训。7天培训时间里，小

莉和母亲同吃同住同学习，母女关系大

为改善。决心振作起来的小莉不仅回

到了学校，还恢复了以往的笑容。

据了解，“成长训练营”目前已举

办2期，接受培训的16名孩子全部回

归课堂。前期排查的41名辍学青少

年，除了被父母带到外地、有特殊原因

的，在当地乡镇（街道）、村（社）干部的

努力下，也已全部回归课堂。

通讯员 龚婵婵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11月 22日下午，浙江省检

察机关深化新时代检校合作工作推进会

在杭州举行。会议通报了浙江检察机关

检校合作5年工作情况，并发布十大标志

性成果。

经过5年的深入推进发展，浙江检察

机关检校合作目前已形成十大标志性成

果，具体为：重点课题合作研究、专家互动

挂职体系、“双百”行动进高校、检校司法实

务论坛、特色理论研究基地、案例研究中

心、高端教育培训平台、博士后工作站、全

域统筹实践教学、检校合作数字平台。

以重点课题合作研究为例，浙江检察

机关与各高校采取共同申报课题、协同开

展研究等方式，共合作完成服务保障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等重点课题研究475个，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最高检研究

课题立项82个；共同发表论文74篇；推动

各地形成企业合规试点、公益诉讼磋商程

序、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创新成果38项。

浙江检察理论研究绩效连续两年位居全国

检察机关第一。

立足浙江实际，浙江省检察院成立案

例研究中心，聘请全国知名高校法学专家

参与研讨具示范指导意义案例132个，其

中6个被最高检采用为指导性案例、32个

被最高检采用为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采

用数量位居全国检察机关首位。

据了解，自2018年来，浙江检察机关

与18所高校签约合作，持续推进理论研

究、互聘互派、教育培训、实践教学“四大平

台”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全省检察机关

联合高校共建立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

56个，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网络犯

罪研究、企业合规理论研究等特色理论研

究基地15个；共设立专家团队工作室65

个，专家脱产挂职22人、柔性挂职39人，

聘请专家咨询委员191人；118名检察院

领导、检察业务专家能手、检察英模等，深

入高校宣讲193次；12名检察人员接受

在职博士研究生教育，163名检察人员接

受在职硕士研究生教育，15478人次赴高

校进行脱产素能培训；接收高校实习生

2917名，共有165名曾在浙江实习锻炼

的高校毕业生通过选调、招录加入浙江检

察队伍。

五年检校合作，十大标志成果

“成长训练营”把辍学青少年“拉”回课堂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被恶意破坏

领刑+惩罚性赔偿！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何伊伲
通讯员 王舜毕 夏梦 陈洪娜

11月22日，宁波海事法院公开审理舟山

市人民检察院诉刘某、袁某因非法采集贝藻类

海产品致海洋环境受损案件。这也是我省首

次受理的涉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2021年2月，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

发现，被告刘某、袁某各出资3万元共同打造

一艘船舶，并购置空压机、潜水服、氧气管、呼

吸器等辅助工具，雇佣他人进行捕捞作业，约

定获利平分。同年6月至9月，在未取得贝藻

类捕捞许可证情况下，他们先后多次驾船至马

鞍列岛海域潜捕采集螺贝等水产品，非法捕捞

过程中用勾刀采捕海胆、拳螺、贻贝等野生潮

间带生物，导致保护区内海洋生物生长发育受

阻、繁育终止且礁石等天然栖息地遭到破坏，

非法获利共计7000余元。

对此，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诉至宁波海事

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

赔礼道歉、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失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连带承担惩罚性赔偿

责任。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马鞍列岛系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其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独特

的岛礁自然地貌和潮间带湿地为主体的岛群

海洋生态系统，内涵的科研价值、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等为人类所共有，任何对保护区造

成损害的行为均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两被告在禁渔期采用禁用方法在海洋特别保

护区进行非法捕捞，其行为明显存在过错，构

成共同侵权，对海洋生态和资源造成严重损

害，根据法律规定应承担修复生态、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最终，宁波海事法院判决两被告对海洋

生态环境损失和修复费用47499.2元及惩罚

性赔偿7009.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责令两

被告在舟山市级及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此外，刑事方面，刘某、袁某之前已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和拘役5个月、

缓刑9个月。


